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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廣東段道路工程」土地改良物取得 

第1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由： 

為補辦本市「都市計畫廣東段道路工程」（即「中壢平鎮擴大都市計畫

第一期公共設施用地廣東段道路工程」）土地改良物取得計畫報經許可前進行

宣導及溝通，就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

及合法性予以說明，並聽取民眾意見及廣納各界意見，特舉行本次公聽會。 

二、時間：112年 9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3時 

三、地點：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3樓第一會議室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路 5號） 

四、主持人及記錄人：平鎮區公所主任秘書游成煜              紀錄：徐淑月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六、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詳簽到簿 

七、興辦事業計畫概況： 

（一）計畫緣起及概要： 

1、計畫緣起： 

改制前本縣平鎮鄉公所曾於 78 年間辦理「都市計畫廣東段道路工

程」用地工程，其工程範圍內土地業報奉臺灣省政府 78年 3月 16日七

八府地四字第 142678 號函准予徵收，地上改良物案經循序辦理徵收公

告、發價等程序，完成用地取得，該工程於 95年已闢建為延平路 2段、

義民路、廣明路、明德北路、廣東路、忠孝路、廣平街及育達路 106巷

部分道路，工程完成進度 97%，惟因民眾陳情訴願（廣東段 1413-1、1412-

2地號）案件，以致育達路 106巷底土地改良物未能拆除無法開通，乃

至工程仍有 3%未完工，經檢視仍有開闢之必要，爰此辦理該路段土地改

良物公聽會，以續行道路開闢，俾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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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地概況：  

本案屬中壢平鎮擴大都市計畫廣東段道路用地，本府依「徵收土地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於本會議揭示及說明勘選用地範圍之

地籍圖、現況及相關示意略圖並展示於會場（敬請參閱）。 

3、計畫概要：  

(1)徵收土地改良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本案土地改良物所在之區位為民國 61 年 2 月 26 日公告實施「中

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案」（桃府建都字第 15650號）道路用地，計

畫寬度 12公尺。現況為合作街 18巷 2、4、6、8號住宅使用之建築構

造物，其土地改良物皆為私人所有，面積約 63、77平方公尺（實際面

積需以實際測量為主），其坐落用地範圍均屬公有土地，為桃園市平鎮

區廣東段 1409-1、1412-2、1413-1、1414-1等 4筆地號，面積合計 78

平方公尺。前述建築構造物位於中壢平鎮擴大都市計畫道路用地-育達

路 106巷底，以及其與忠孝路 194巷交接處，育達路 106巷全長約 10

公尺，寬度 12公尺。 

表 1  用地範圍內土地清冊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權屬 建號 

1 

桃園市 

平鎮區 
廣東段 

1409-1  1 公有 -- 

2 1412-2 32 公有 453 

3 1413-1 31 公有 454 

4 1414-1 14 公有 455 

合計 78  

(2)計畫歷程： 

本案土地改良物所在之區域自 78年間辦理「都市計畫廣東段道路

工程」用地工程，並於同年 3 月 16 日依七八府地四字第 142678 號函

辦理徵收，於 84年~86年間由桃園縣平鎮市(現桃園市平鎮區)陸續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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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完成，至 95年開闢育達路 106巷部份道路範圍。 

因民眾於 79 年始提出陳情訴願，至 104 年 4 月 28 日申情收回，

因超過申請收回之法定期限於 105年 6月 8日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第 108次會議」決議不予受理。後雖於本市辦理「變更中壢平

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其間提出人民陳情意見，因其土地為

桃園市所有，且考量道路系統之完整性，僅餘陳情周邊路段尚未開闢，

故建議維持現行計畫，以免影響他人權益。其陳情意見於辦理前述案

件期間不予採納。 

（二）法令依據： 

1、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

限。」。 

2、興辦事業之性質屬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交通事業。 

3、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條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

依下列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並

於公聽會向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 

4、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展

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並聽

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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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廣東段道路工程」土地改良物取得範圍地籍及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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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1、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土地改良物合理關連理由： 

本案土地改良物位於「中壢平鎮擴大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內，其用

地業於 78 年間奉准徵收，惟範圍內仍有土地改良物因民眾陳情訴願未

隨之徵收。現為道路開闢需要以及後續與忠孝路 194巷通行之必需，有

必要取得範圍內公有土地之私有土地改良物，以已完成育達路 106巷道

路開闢、通行、管理維護及使用之目的，確有其合理關聯及必要性。 

2、預計徵收土地改良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案計畫道路用地之設計規劃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與

相關準則辦理，本案土地改良物係位於廣東段 1409-1 等 4 筆公有土地

內，為完成開闢依徵收計畫使用所必需，爰已達道路改善效益必須使用

土地改良物之最小使用限度範圍 

3、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案用地係屬中壢平鎮擴大都市計畫廣東段-育達路 106 巷道路工

程範圍，已於 78 年徵收，本案土地改良物位於該道路範圍內，且附近

住宅密集為顧及居民安全及防災所需，育達路 106巷需完整開發並後續

待與忠孝路 194 巷間之私人土地完成徵收，使育達路 106 巷與忠孝路

194 巷完成聯通，完全建設本區域之交通路網，故本計畫無其他可替代

地區。 

4、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育達路 106巷道路工程，開闢完成後係永久使用性質，土地改

良物若以其他方式取得，其評估如下： 

(1)無償提供使用： 

無償提供使用須尊重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之意願，並由土地改良

物所有權人主動提出，所有權人如願意無償提供本案所涉及之建物構

造物，本府將配合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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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定地上權： 

因本道路工程係永久使用之交通事業，且土地改良物坐落土地已

為公有土地，故本案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3)租用： 

因本工程係供道路使用，永久提供公眾通行，必須取得範圍內土

地改良物之所有權，方能使交通改善計畫得以長遠落實，不宜以租賃

方式取得。 

(4)聯合開發： 

此方式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惟本案係為取得道路

用地上之土地改良物，核與聯合開發之立意不同，不適宜以聯合開發

方式取得。 

(5)捐贈： 

私人捐贈仍須視土地改良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所有權人如願

意捐贈土地改良物，本府將配合後續作業。 

以上 5種其他取得方式視實際情況經評估均為不可行，基於尊重土

地改良物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本府於徵收土地前先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與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或以其他方式徵詢取得；其中拒

絕參與或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將依法報請徵收，以

達成計畫目的。 

八、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公益性 

1、本案土地改良物取得後，續進行計畫道路開闢，可提供足夠寬度之車道，

維護居民通行道路安全性，並維護週遭居民權益。 

2、本案採徵收方式取得土地改良物，其土地改良物補償費經費新臺幣1,000

萬元整，由本市平鎮區公所墊付款113年工務業務-農經工作-工程業務-

設備及投資項下（桃園市政府112年8月23日府民字第1120234098號函復

經費業經桃園市議會同意先行墊付）支應，故足敷本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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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要性 

1、本案土地改良物取得完成道路開通後，將提升交通便利性、改善居民使

用道路之交通安全性，對居民原本之生活條件或模式有正面之影響。 

2、本案所在之區域皆已完成道路規劃及開闢，待本案完成土地改良物徵收

後，續進行道路開闢及與忠孝路194巷之連通後，即完成本區都市紋理及

道路系統，更有助於本案所在區位民眾通行之權益，及救災網路完備。 

3、本案土地改良物位屬範圍土地之勘選係配合國土計畫、區域計畫及民國

61年2月26日61府建四字第15650號公告實施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

畫案，都市計畫劃定之道路用地，均經本府都市發展局依「都市計畫法」

進行整體評估並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公告在案，以最少的土地使用及影響

劃定道路用地範圍，進行道路修築工程，達成最大交通改善及道路服務

效能。 

（三）適當性 

1、低交通壅塞及汽機車廢氣排放，減少喇叭噪音，提升生活品質，對居民

健康風險之降低具有直接效益。 

2、本案土地改良物範圍現況為建築構造物，坐落土地皆為都市計畫之道路

用地，未種植任何農作物，對糧食收成、安全並無影響。 

3、事業計畫為都市計畫之道路用地範圍，道路完工後將永久提供公眾通行

使用，勘選之土地已優先使用尚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本案土地改良

物，將先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依照中央及本府訂定查估補償標

準估算價購當時建築改良物之重建價格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

其他方式徵詢取得土地改良物所有權；其中拒絕參加或未能協議且無法

以其他方式取得者，本府因考量道路開闢改善工程及公益需求，將依規

定申請徵收土地改良物，以達成改善交通、維護交通安全之目標，符合

適當性原則。 

（四）合理性及合法性 

1、本計畫係依都市計畫所劃設之道路用地，土地業已徵收且完成地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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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響周邊土地利用完整性之可能。且土地改良物取得完成用地開闢後，

有助於後續與忠孝路194巷連通，待完成連通後可使區域交通流暢，道路

系統完成整，使本區土地利用完整。 

2、本案土地改良物現況為建築構造物為私人使用，然其所在之土地為桃園

市所有現由平鎮區公所管理，就市府管用合一及桃園市市民之權益，本

計畫採徵收方式向所有權人徵收土地改良物，以保全市府財產並提供居

民完整道路通行使用。 

3、本案屬「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交通事業，並依第10條第2項

舉行公聽會，向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本案。同時依「土地徵

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3款說明本案內容，並聽取土地所有權

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九、綜合評估分析：  

本案土地改良物坐落於銜接本市平鎮區、中壢區之市區道路上，本案採

徵收方式以取得土地改良物，維護私有財產權及便利後續道路管理維護，續完

成道路開闢，續與忠孝路 194 巷連通後，即可完成本區交通路網，可提升道

路服務水準及行車安全，使居住於平鎮地區之人口，有更便捷之交通通道，

並提升土地利用價值，促進地區發展。故本案有其施行之必要性。 

十、第 1場公聽會土地改良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

處理情形： 

編號 
所有權人及 

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內容 需地機關回應及處理結果 

1 林淑美 本人持有桃園市平鎮區合

作街 18 巷 4 號，本區土地

之所有權人多為老人家，為

此希望政府在補償費能從

優補償，實為感謝!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1條規定

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按徵

收當時該建築改良物之重建

價格估定之，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

關估定之；其查估基準，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有關於土

地改良物之補償，依「桃園市

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



9 

編號 
所有權人及 

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內容 需地機關回應及處理結果 

償自治條例」及「桃園市興辦

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

償標準」給予合理之補償與

救濟。 

十一、主席結論： 

（一）本案土地改良物取得計畫興辦事業概況及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

性、合法性已明確向各所有權人等說明清楚；另土地改良物範圍之現況

示意位置圖及地籍圖，張貼於會場，請各所有權人及關係人自行閱覽。 

（二）本場公聽會會議紀錄將於會後以郵寄方式通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及利

害關係人，並且公告周知及於桃園市政府網站上張貼公告。 

十二、下午 4：10 散會。（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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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會議現場照片： 

 

  


